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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沙县长兴路东侧D-2地块建设项目

1 福建清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前 言

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位于三明市沙县凤岗街道，地处长兴路东侧，

金沙路南侧。地块西北角紧邻长兴路与金沙路交叉口；周边毗邻住宅小区有中节能和

岸、碧桂园·建发官邸等。

2018年 8月 24日取得福建省企业投资备案证明，于 2018年 5月 25日取得关于

拍卖出让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2018年 6月 15日取

得建设用地成交确认书；2018年 6月 26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福建

省闽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8月完成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建

筑设计，于 2018年 10月编制完成了施工图设计。

由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

是一个周边环境优美、交通便捷、配套齐全，具有区位及交通景观等综合优势的小区。

项目总用地面积 35969m2，总建筑面积 84459.78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68341m2，不

计容建筑面积 16118.78m2，地下建筑面积 15040.65m2，容积率 1.9，建筑密度 25.8%，

建筑占地面积 9287.55m2；绿地面积 9586m2，绿地率 26.7%。建构筑物包含 15栋住宅

楼（2栋 33层，4栋 18层，7栋 8层，2栋 9层），同时配套商业设施（其中 1#、2#

楼 33层，3#、5#、6#及 7#楼为 18层，8#、9#、10#、11#、12#、15#、16#楼为 8层，

13#及 17#楼为 9层）；地下室占地面积约 15040.65m2，地下室共一层，位于 1#~9#楼

及中庭底部，地下室层高约 3.5m。机动车车位 684辆（其中地面 214辆、室内车库

470辆，地下 470辆），非机动车 983辆（均为地上）。

本项目实际于 2018年 11月开工，2021年 5月完工，共 31个月。项目实际总投

资 5660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4753万元，建设资金由业主自筹。

2018年 12月，建设单位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福州闽涵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 2019 年 2月 27日取得沙县水利局关

于《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沙

水〔2019〕41号）。

2021年6月，建设单位委托福州泽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监测总结报告，

该单位于 2021年 8月提交了《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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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的要求，2021年 6月，建设

单位委托福建清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我公

司接受委托后，多次进入现场核查，并收集了设计、施工、监理和监测工作总结等水

土保持验收的相关资料，对沙县长兴路东侧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数量及投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及防治效果等方面进行验收。

根据项目立项、建设、竣工运行等情况的汇报，查阅水土保持方案及审批、招标、

施工、监理、财务等有关资料，现场核查工程措施的外观质量，核查植物措施生长情

况、完成面积、成活率和保存率，检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开展全面、系统的验收

工作。根据这些资料福建清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编写完成了《沙县长

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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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位于三明市沙县凤岗街道，地处长兴路东侧，

金沙路南侧。地块西北角紧邻长兴路与金沙路交叉口；周边毗邻住宅小区有中节能和

岸、碧桂园·建发官邸等。

1.1.2主要技术指标

（1）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2）规模与等级：

项目总用地面积 35969m2，总建筑面积 84459.78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68341m2，

不计容建筑面积 16118.78m2，地下建筑面积 15040.65m2，容积率 1.9，建筑密度 25.8%，

建筑占地面积 9287.55m2；绿地面积 9586m2，绿地率 26.7%。建构筑物包含 15栋住宅

楼（2栋 33层，4栋 18层，7栋 8层，2栋 9层），同时配套商业设施（其中 1#、2#

楼 33层，3#、5#、6#及 7#楼为 18层，8#、9#、10#、11#、12#、15#、16#楼为 8层，

13#及 17#楼为 9层）；地下室占地面积约 15040.65m2，地下室共一层，位于 1#~9#楼

及中庭底部，地下室层高约 3.5m。机动车车位 684辆（其中地面 214辆、室内车库

470辆，地下 470辆），非机动车 983辆（均为地上）。

本项目实际于 2018年 11月开工，2021年 5月完工，共 31个月。其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详见表 1.1-1。

表 1.1-1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表

一、主体工程项目指标

规划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数值 备注

总用地面积 m2 35969
总建筑面积 m2 84459.78
计容建筑面积 m2 68341.00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2 60900.36
商业建筑面积 m2 5512.81 ≤6000㎡

其中 沿街商业 m2 5512.81
配套建筑面积 m2 1927.93

其中

社区用房 m2 663.96
物业管理用房 m2 340.96 总建筑面积 10万以下 4‰，10万以上 2‰

其他配套 m2 923.01
不计容建筑面积 m2 161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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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m2 1078.13
其中 架空层 m2 1078.48

地下室建筑面积 m2 15040.65 ≥15000㎡，≤19000㎡

其中
非人防区车库面积 m2 12270.65
人防区车库面积 m2 2770.00 计容面积 4%

容积率 1.900 ＞1.0，≤1.9
建筑占地面积 m2 9287.55
建筑密度 % 25.8% ≤35%
绿地面积 m2 9586 较原设计，绿化增加了 557.78m2

绿地率 % 26.7% ≥25%
住宅户数 户 542

机动车停车 辆 684

其中

地面停车位 辆 214
室内车库 辆 470

其中 地下停车位 辆 470
非机动车停车 辆 983

其中 地面停车位 辆 983
二、土石方量

挖方（万 m³） 填方（万 m³） 借方（万 m³） 余方（万 m³）
9.08 3.48 0 5.60

三、施工临时设施

施工

场地

1#施工场地 hm2 0.02 用地红线内，11#楼西侧

2#施工场地 hm2 0.02 用地红线内，17#楼西侧

小计 hm2 0.04
临时堆土场 hm2 0.12 用地红线内，11#~12#楼西侧

1.1.3项目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 5660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4753万元，建设资金由业主自筹。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由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和临时堆土场组成。

主体工程区主要包括新建构筑物及道路等硬化区域、景观绿化区域；

施工场地为施工期间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等，主要用于施工生产生活，位于用

地红线内；

临时堆土场为地下室基坑开挖及土方临时中转场，位于用地红线内。

（1）主体工程区

本项目工程建设区总用地面积约 35969m2，用地呈南北长条形。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15栋住宅楼及并配套商业设施（北侧为 1#楼、2#楼，3#~17#楼由北往南依次分

部，同时沿街配套低层商业设施）。地下室分布于 1#楼~9#楼底部。每栋高层住宅沿

一个长边设有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宽度不小于 4m；各高层建筑之间的间距≥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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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与低多层建筑之间的间距≥9m。同时在 3#楼东侧的中庭、建筑及道路周边进行

景观绿化。

小区北侧地块设置两个消防出入口，位于场地南侧及北侧，小区中间地块设置

两个消防出入口，位于场地西侧及北侧，小区南侧地块设置一个消防出入口，位于

场地西侧。

（2）施工场地区

本项目实际施工中布设 2处施工场地，总占地面积约 0.04hm2，均位于用地红线

内，主要作为钢筋预制场、材料堆放点及小型机械的停靠点。其中 1#施工场地实际

设置在 11#楼西侧，占地面积约 0.02hm2，2#施工场地实际设置在 17#楼西侧，占地

面积约 0.02hm2，均临时占用红线内用地，两处施工场地目前已结束使用，并已按照

主体规划进行了建设，相应恢复成绿化或区内道路硬化。

（3）临时堆土场

本项目实际施工中在 11#~12#楼西侧布设 1处临时堆土场，作为场地回填土方的

临时中转堆放场所，均位于红线范围内，占地面积 0.12 hm2，现已结束使用，已按照

主体规划进行了建设。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标段

本项目由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建设，整体土建施工未划分施工标段。

（2）辅助设施实际布置情况

施工期间设置施工场地进行建设期的施工生产生活，施工场地临时占用红线内

后期景观绿化、道路等用地。

（3）施工交通

本项目位于三明市沙县区，本工程西侧为宽 40m的长兴路，北侧为宽 30m的金

沙路，15#楼北侧为宽 14m的公共道路，项目周边交通便利，交通便利，无需另设施

工便道；项目区内未单独另占新地设置施工便道等辅助设施。

（4）工期

根据建设单位资料，本项目计划施工工期为 2018 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底，

共 26个月。

本项目实际于 2018年 11月开工，2021年 5月完工，共 3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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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开挖土石方 9.03万 m3，回填土石方 3.20万 m3，

无借方，外弃综合利用方 5.83万 m3。外运综合利用方量 5.83万 m3运往三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三重铸锻地块进行场地平整回填。

经查阅资料，工程实际总挖方量 9.08万 m3，实际总填方量 3.48万 m3，无借方，

余方 5.60万 m3；余方全部运往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三重铸锻地块进行场

地平整回填。

与批复方案相比，工程实际挖方增加了 0.05万 m³，主要因为项目区内雨水雨水

支管、雨水口数量的增加，管道开挖量相应增加；工程实际填方增加了 0.28万 m³，

主要由于区内花池、景观地形塑造，利用场内地下室等开挖产生的多余土方，外运

余方量相应减少了 0.23万 m³。

1.1.7工程占地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3.60hm2，均为永久占地，其中主

体工程区永久占地 3.60hm2，施工场地区占地 0.04hm2（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

计算面积），临时堆土场区占地 0.12hm2（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计算面积），占

地类型为园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等。

根据建设单位资料，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3.60hm2，均为永久占地。

工程实际占地情况见下表：

表 1.1-2 工程实际占地一览表

项

目
项目区

土地占用类别及面积（hm2） 占地性质

小计 住宅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1 主体工程区 3.60 3.48 0.12 3.60

2 施工场地区 *0.04 *0.04 *0.04

3 临时堆土场 *0.12 *0.12 *0.12

小计 3.60 3.48 0.12 3.60 *0.97
*表示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计算面积

1.1.8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因此也不涉及拆迁安置。

1.2项目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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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场地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凤岗街道，沙县长兴路东侧，金沙路南侧，用地呈

南北长条形，场地北高南低，场地相对平整。原地貌标高 119.39m~128.45m，北向南

地势依次递减。项目原地貌主要为拆迁空地，地表零星分布有杂草，大部分裸露，

易遭受雨水侵蚀。

本项目现状为已竣工的住宅小区，室外场地标高为 120.5m~127.0m。

（2）气象与水文

项目区属中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夏长冬短，温暖湿润，雨量充足。全年无霜

期 297天，年平均降雨量 1740毫米，年平均气温 19.3℃，最高气温 40.1℃，最低气

温-7.1℃。

沙溪是沙县最大的河流，水量大，洪水持续时间长，涨退比较平缓慢，具有一

般大河流的水文特性。水中泥沙含量一般，沙县（西桥）站悬移质多年平均含量为

0.127kg／m3。它发源于宁化县泉上和建宁县均口的山脉，在三明洋口仔附近入境，

由西南向东北横贯县境，在青州镇洽湖村附近流入南平市。至南平市交界处，河长

322公里，县境内长约 50km，流域面积 11769.9km2，县境内流域面积约 1800km2。

沙溪流至南平后与富屯溪会合为闽江干流。

墩头溪发源于虬江街道墩头村境内郑坑带的珠峰山，经金泉村由南向北在金泉

村村委注入沙溪，约有 2km的河段位于开发区内，主要用于农田灌溉。

本项目场地现已建设为房地产项目，场地内无水系通过。

（3）土壤

项目区土壤以红壤为主，黄壤次之，其余为水稻土、紫色土，红壤、黄壤分布

在低山丘陵地貌，水稻土、紫色土分布在低洼地势。本项目场地内土壤类型主要为

红壤。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水保方案为动工补报项目，场内现状无表土

可剥离，场内现状浅层土壤土质良好，直接拌和有机肥，即可进行种植，工程实际

覆土来源于地下室开挖浅层可利用土。

（4）植被

沙县境内植被隶属南岭东部山地常绿槠类照叶林区，典型植被的群种以米槠、

丝栗栲、钩栗、杉木、马尾松占优势，森林覆盖率 75.9%。项目区地带性植被属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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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常绿阔叶林，植被主要为地带性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以马尾松、杉木、桉树、

杂木林、灌木、竹林和草丛为主，近山脊一带有少量油茶。

编制水保方案时，项目已动工，地表已扰动，现状林草植被覆盖率不足 5%。

本项目场地现为人工景观绿化工程，植被覆盖率 26.7%。

1.2.2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本项目属于建设类项目，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

2018）的有关规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等级应按项目所处水土流失

防治区和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来确定。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和《福建省水土保持规

划（2016-2030 年）》（福建省水利厅 2016 年 6月），本项目所在地沙县不属于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凤岗街道不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二级标准。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标准按照方案确定的防治标准执行。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于水力侵蚀类型区（二

级类型区为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现场观察，项目

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表现形式为面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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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主体工程设计

2018年 8月 24日取得福建省企业投资备案证明，于 2018年 5月 25日取得关于

拍卖出让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2018年 6月 15日取

得建设用地成交确认书；2018年 6月 26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福建

省闽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8月完成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建

筑设计，于 2018年 10月编制完成了施工图设计。

2.2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及后续设计

2018年 12月，建设单位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福州闽涵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 2019年 2月 27日取得沙县水利局关

于《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沙

水〔2019〕41号）。

2.3水土保持变更

经复核，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本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均未发生重大变更，

因此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不涉及变更，可按照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

对照办水保〔2016〕65号文项目变动情况详见表 2.3-1。

表 2.3-1 水土保持变动情况对照表

序号 办水保〔2016〕65号文规定
本项目情况

变化
是否涉及重大

变更批准的方案 实际情况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项目建设地点未变动 未变动 不涉及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
以上的

4.35hm2 4.10hm2 减少 5% 不涉及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

上的
12.23万 m3 12.56万 m3 增加 3% 不涉及

4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

加 20%以上的
无 无 减少 不涉及

5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0万 m3 0万 m3 未变动 不涉及

6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0.90hm2 0.90hm2 未变动 不涉及

2.4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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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复的《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将水土保持项目纳入项目主体工

程设计于施工组织中，并委托福建省闽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设计，福建一建集

团有限公司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建设。

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要求建设单位在后续工程建设过程中，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水土保持设计等工作，工程后续水土保持开展情况详见表 2.4-1。

表 2.4-1 工程后续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表

序号 后续水土保持工作要求 实际工作开展情况

1

按照批复的方案落实资金、管理等保障措施，

做好本方案下阶段的工程设计、招投标和施工

组织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切

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将批复方案中的投资纳入工程总投资中，实

施过程中临时工程按方案进行，本项目水保

方案虽为补报方案，但为开工初期补报方案，

因此已切实落实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2
定期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水土保持方

案的实施情况，并接受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

已落实。

3
委托水土保持监测机构承担水土保持监测任

务，并及时向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监测报

告。

建设单位于 2018年 11月自行进行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监测采取调查监测和巡查监测。

2021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福州泽林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监测总结报告，并及

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了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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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35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面积 3.60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0.75hm2。

表 3.1-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hm2）

直接影响区

（hm2）
小计（hm2）

防治分区

主体工程区 3.60 0.75 4.35

*施工场地区 *0.04 / /

*临时堆土场区 *0.12 / /

合计 3.60 0.75 4.35
*表示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计算面积

3.1.2建设期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征占地和施工资料，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10hm2，其

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3.60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0.40hm2。

表 3.1-2 建设期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

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hm2）

直接影响区

（hm2）
小计（hm2）

防治分区

主体工程区 3.60 0.50 4.10

*施工场地区 *0.04 / /

*临时堆土场区 *0.12 / /

合计 3.60 0.50 4.10
*表示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计算面积

3.1.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

（1）主体工程区未发生变化；

（2）两处施工场地（1#施工场地、2#施工场地）面积和位置均未发生变动；

（3）临时堆土场面积和位置均未发生变动；

（4）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了 0.25hm2。

减少原因：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临时堆土场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未发生变

化；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对建设用地范围严格控制，并实施施工临时围挡，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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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域扰动区域减少，主体工程区直接影响区相应减少了 0.25hm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表 3.1-3。

表 3.1-3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表

项目分区
方案批复面积

（hm2）

实际扰动面积

（hm2）

实际与批复对比

（hm2）

项目

建设

区

主体工程区 3.60 3.60 0

*施工场地区 (0.08) (0.08) 0

*临时堆土场区 (0.12) (0.12) 0

小计 3.60 3.60 0

直接影响区 0.75 0.50 -0.25

合计 4.35 4.10 -0.25

*表示位于主体工程区内，不重复计算面积

3.1.4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验收后，根据土地管理权限和实际情况，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总面积共计 3.60hm2，均为永久占地。

3.2弃渣场设置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没有设置弃渣场。

经查阅资料，本项目建设期间实际因场地平整、地下室开挖等产生多余土方 5.60

万 m³，外运至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三重铸锻地块进行场地平整回填，未

设置弃渣场。

3.3取土场设置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没有设置取土场。

根据施工资料，工程建设期间所用石料采取外购方式，所以未设取土场。

3.4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类型区的水土流失特点、防治责任和防治目标，遵循治理与

防护相结合、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治理水土流失与绿化美化环境相结合的

原则，统筹布局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3.4.1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根据批复的《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

流失防治分为主体工程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临时堆土场防治区等 3个一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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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分区。

3.4.2水土保持总体布局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在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布设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

时措施。根据工程项目水土流失特点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认为方

案设计的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防治体系符合各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所布设的

水土保持措施有较强的针对性，按设计实施后，可以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降低

到最低程度，本项目方案设置的水土流失措施体系见表 3.4-1。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雨水管网、土地整治、景观绿化工程、

基坑截水沟、基坑排水沟、集水井、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袋装土挡墙、覆盖

密目网、洗车池等措施。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较为完整合理，基本符合水土保

持要求。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见表 3.4-1。

表 3.4-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表

防治措施 方案批复 实际实施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土地整治 雨水管网、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工程 景观绿化工程

临时措施

基坑截水沟、基坑排水沟、砖砌排水沟、土

质排水沟、集水井、砖砌沉砂池、土质沉砂

池、泥浆沉淀池、密目网苫盖、洗车池

基坑截水沟、基坑排水沟、砖砌排水沟、土

质排水沟、集水井、砖砌沉砂池、土质沉砂

池、泥浆沉淀池、密目网苫盖、洗车池

3.5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水土保持验收组成员通过实地查勘、查阅相关资料及根据设计图纸对水土保持

设施完成情况验收如下：

3.5.1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1）工程措施

本项目实际于 2018年 11月开工，2021年 5月完工，共 31个月。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在 2020年 12月~2021年 3月期间分阶段完成，进度满足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

求。

各项措施质量合格，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有所增加，且经过现场调查均

已发挥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各分区工程措施实

际实施的工程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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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区：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主要有：雨水管 1923m，土地整治 0.90hm2。

表 3.5-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一 主体工程区

1 雨水管网 m 1365 1923 +558 2020.12~2021.2

2 土地整治 hm2 0.90 0.96 +0.06 2021.2~2021.3

（2）植物措施

结合项目区气候条件，按照实际功能和防治要求对主体工程区实施了植被建设

工程。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和查阅相关资料，各防治分区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有：

主体工程区：景观绿化面积 0.96hm2。

根据监测与抽样调查，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成活率达 95%以上，有效地控制了水

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防护作用显著。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植物措施于 2021年 3月~2020年 5月实施。各防治分区水

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见表 3.5-2。

表 3.5-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一 主体工程区

1 景观绿化工程 hm2 0.90 0.96 +0.06 2021.3~2021.5

（3）临时措施

由于施工已结束，施工场地区、临时堆土场区均临时占用红线内的用地，已进行土

地整治并按照主体规划进行了建设；在验收时，水保验收小组根据查阅资料和施工单位

总结、监理等材料进行统计验收。

工程建设工程中，结合实际地形情况、汇水面积大小等因素，修筑了基坑截水沟、

基坑排水沟、集水井、泥浆沉淀池、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袋装土挡墙、覆盖密目

网，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和查阅相关资料，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基坑截水沟 864m，基坑排水沟 840m，砖砌排水沟 665m，集水井 10

座，砖砌沉沙池 4座，泥浆沉淀池 5座，密目网苫盖 1000m2，洗车池 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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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区：砖砌排水沟 70m，砖砌沉沙池 2座，密目网苫盖 200m2；

临时堆土场区：土质排水沟 115m，土质沉沙池 1座，袋装土挡墙 210m，密目网苫

盖 1500m2。

临时措施实施进度：临时措施于 2018年 11月~2020年 5月实施。各防治分区水土

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见表 3.5-3。

表 3.5-3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一 主体工程区

1 基坑截水沟 m 864 864 0

2018.11~2020.5

2 基坑排水沟 m 840 840 0

3 集水井 座 10 10 0

4 砖砌排水沟 m 665 665 0

5 砖砌沉沙池 座 8 4 -4

6 泥浆沉淀池 座 5 5 0

7 密目网覆盖 m2 500 1000 +500

8 洗车池 座 3 2 -1

二 施工场地区

1 砖砌排水沟 m 70 70 0

2018.11~2019.62 砖砌沉沙池 座 2 2 0

3 密目网覆盖 m2 200 200 0

三 临时堆土场

1 土质排水沟 m 113 115 +2

2018.11~2020.5
2 土质沉沙池 座 1 1 0

3 袋装土挡墙 m 198 210 +12

4 密目网覆盖 m2 1200 1500 +300

3.5.2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3个防治分区，包括主体工程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和临时

堆土场防治区，实际完成的水保措施有：

（1）主体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雨水管 1923m，土地整治 0.9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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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景观绿化面积 0.96hm2；

临时措施：基坑截水沟 864m，基坑排水沟 840m，砖砌排水沟 665m，集水井 10座，

砖砌沉沙池 4座，泥浆沉淀池 5座，密目网苫盖 1000m2，洗车池 2座。

（2）施工场地防治区

临时措施：砖砌排水沟 70m，砖砌沉沙池 2座，密目网苫盖 200m2；

（3）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土质排水沟 115m，土质沉沙池 1座，袋装土挡墙 210m，密目网苫盖 1500m2。

各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措施量见表 3.5-4。

表 3.5-4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一 主体工程区

（一） 工程措施

1 雨水管网 m 1365 1923 +558 2020.12~2021.2

2 土地整治 hm2 0.90 0.96 +0.06 2021.2~2021.3

（二） 植物措施

1 景观绿化工程 hm2 0.90 0.96 +0.06 2021.3~2021.5

（三） 临时措施

1 基坑截水沟 m 864 864 0

2018.11~2020.5

2 基坑排水沟 m 840 840 0

3 集水井 座 10 10 0

4 砖砌排水沟 m 665 665 0

5 砖砌沉沙池 座 8 4 -4

6 泥浆沉淀池 座 5 5 0

7 密目网覆盖 m2 500 1000 +500

8 洗车池 座 3 2 -1

二 施工场地区

（一） 临时措施

1 砖砌排水沟 m 70 70 0

2018.11~2019.62 砖砌沉沙池 座 2 2 0

3 密目网覆盖 m2 200 200 0

三 临时堆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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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一） 临时措施

1 土质排水沟 m 113 115 +2

2018.11~2020.5
2 土质沉沙池 座 1 1 0

3 袋装土挡墙 m 198 210 +12

4 密目网覆盖 m2 1200 1500 +300

3.5.3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

（1）主体工程区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对照，主体工程区中基坑截水沟、基坑排水沟、集水井、

砖砌排水沟、泥浆沉淀池等临时措施工程量未发生变化；雨水管网由于支线管道敷

设，实际增加了 558m；景观绿化工程因后期区内 1#~6#楼中部广场设计调整，绿化

面积增加了 0.06hm2（557.78m2），土地整治工程量也相应增加了 0.06hm2，密目网苫

盖由于施工期间降雨，周转次数减少，工程量有所增加；砖砌沉沙池根据工程实际

有所减少。综上所述，主体工程区水土保持措施均满足要求。

（2）施工场地区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对照，施工场地区的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密目网

苫盖等措施的工程数量未发生变化，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3）临时堆土场区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对照，临时堆土场的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袋装土

挡墙、密目网覆盖等措施的工程数量均根据工程实际施工需要有所增加。

综上分析，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较为完善，提高了水土保持功能。水土保

持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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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5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

措施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对比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m 1365 1923 +558

土地整治 hm2 0.90 0.96 +0.06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工程 hm2 0.90 0.96 +0.06

临时措施

基坑截水沟 m 864 864 0

基坑排水沟 m 840 840 0

集水井 座 10 10 0

泥浆沉淀池 座 5 5 0

砖砌排水沟 m 735 735 0

土质排水沟 m 113 115 +2

砖砌沉沙池 座 10 6 -4

土质沉砂池 座 1 1 0

袋装土挡墙 m 198 210 +12

密目网覆盖 m2 1900 2700 +800

洗车池 座 3 2 -1

3.6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水保方案，本方案水保总投资 376.0669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水土

保持投资 322.05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48.0169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中：

工程措施投资 48.70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269.77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36.86万元，独

立费用 15.67 万元（监测费 4.00万元，监理费 6.00万元），预备费 1.47万元，水土

保持补偿费 35969元。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440.1269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81.17 万

元，植物措施投资 315.71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28.15万元，独立费用 11.50万元，基

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5969元。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相比增加了 64.06万元，主要是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大

幅度增加，临时措施、独立费用、基本预备费均有减少，水土保持补偿费不变，总

体上水土保持总投资有所增加。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和方案批复的投资分析对比详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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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水土保持批复投资和实际投资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方案批复 实际实施 变化（+/-）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48.70 81.17 +32.47

1 雨水管网 47.78 80.22 +32.44

2 土地整治 0.92 0.95 +0.03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269.77 315.71 +45.94

1 景观绿化工程 269.77 315.71 +45.94

三 第三部分 临时工程措施 36.86 28.15 -8.71

1 基坑截水沟 8.30 8.30 0

2 基坑排水沟 0.26 0.26 0

3 集水井 0.45 0.45 0

4 泥浆沉淀池 0.31 0.31 0

5 砖砌排水沟 6.96 6.96 0

6 土质排水沟 0.02 0.03 +0.01

7 砖砌沉沙池 1.88 1.13 -0.75

8 土质沉砂池 0.04 0.04 0

9 袋装土挡墙 6.59 6.98 +0.39

10 密目网覆盖 1.17 1.66 -0.49

11 洗车池 4.50 3.0 -1.5

12 其他临时工程 6.37 0 -6.37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5.67 11.50 -4.17

1 建设管理费 1.14 0 -1.14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4.53 0 -4.53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6.0 7.0 +1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4.0 1.5 -2.5

5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技术费 0 3 +3

五 基本预备费 1.47 0 -1.47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3.5969 3.5969 0

1 水土保持补偿费 3.5969 3.5969 3.5969

合计 376.0669 440.1269 +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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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

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工程措施投资变化原因

项目实际施工中，主体工程区沿新建建筑敷设雨水支管，新增了雨水支管、雨

水口及雨水井等，土地整治措施根据工程实际，投资有所增加，综上，总体上工程

措施投资有所增加。

二、植物措施投资变化原因

实际施工中，景观绿化工程根据园林绿化的设计，增加了区内 1#~6#楼中部广场

部分绿化面积；同时，措施植物种类及数量发生了变化，提高了乔灌木规格及种植

密度等，与原方案中的措施相比，植物措施投资大幅度增加了。总体上，实际施工

中植物措施是增加了。

三、临时措施投资变化原因

实际施工中，基坑截水沟、基坑排水沟、集水井、泥浆沉淀池等措施的投资未

发生变化；因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严格控制用地范围且布设临时围墙围挡，对应的砖

砌沉沙池、洗车池等措施量减少，对应的投资亦减少了；密目网苫盖因实际施工中

降雨等因素影响，增加了部分工程量；总体上，临时措施的投资是减少了。

四、独立费用变化的原因

根据合同委托情况，建设管理费、水土保持监理费实际工程中未产生，监测费

实际工程中由建设单位自行监测，费用有所减少；实际工程中增加了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技术费用，总体上独立费用减少了。

五、水土保持补偿费

根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依据，水土保持补偿费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一致。

评估组认为，工程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优化和补充完善了水土保持措施，使得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较原方案设计更加合理，有效的控制了因工程的实施造成的水土

流失，投资增加客观、合理，符合实际，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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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质量管理体系

4.1.1建设、设计、施工、监理、质监单位

工程建设单位：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单位：福建省闽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福州闽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单位：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监理单位：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对工程实行了“建设单位+监理”的工程质量管理

方式。下属的建设工程部具体负责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的技术管理工作，监理具体负

责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方面的工作。

4.1.2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为了确保总体项目工程质量，建设单位加强了项目的工程质量管理，并制定了

一系列管理制度，从工程质量、进度、安全、计量、变更、索赔、交工验收等方面

强化质量意识，保障工程质量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单位针对工程

建设管理，派驻相关人员会同质量监督部门进行工作联络、协调，对合同的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考核和管理，并通过对公司行文办公、工程设计变更、工程计量与支

付等网络化、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透明度。

在工程质量管理上，实行多级分控的管理体系。严格要求各施工单位和监理人

员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施工，经常巡查工地，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召集监理人员和施

工人员解决，对于查出的质量施工采取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不明确不放过，

预防类似事故措施不落实不放过的原则。同时，按要求配备了实验检测设备和检测

人员，建立健全的质量、进度、安全、保通、环保、物资、财务、宣传等各项管理

机构，并设专人负责，制定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落实质量责任制，对施工工程实

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4.1.3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设计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各项工程技术规范，结合项目实际进行设计，设

计质量管理过程实行勘测（设计）（含制图、描图）→校核→审查→核定→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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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审查制度，勘测（设计）人员负责完成单项工程的结构布置和计算工作，并负

责提供经自己反复核实的该工程结构布置和计算的详细勘测（设计）资料，为单项

工程勘测（设计）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勘测（设计）人员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项目

的制图、描图工作，必须保证所制图、描图的准确性；校核人员负责完成勘设人员

提供的工程勘测（设计）文件初稿的校核工作，必须对该工程结构布置和计算方法

的合理性、准确性进行分析，并逐项进行结构核算，并负责提供该工程勘测（设计）

校核书面意见，为工程勘测（设计）质量的第二责任人；项目经理根据勘设（包括

制描图）人员提供的各单项工程勘测（设计）文件（初稿），负责完成各工程勘测（设

计）文件的审查工作，并保证项目勘测（设计）文件的整体性、规范性，为项目勘

测（设计）质量的总责任人；勘察设计单位总工主持项目出司前内部审查，督促项

目按内审意见修改，重点把握总体设计技术方案和成果；勘察设计院法人根据项目

各级任务安排和质量执行情况，作好批准。

4.1.4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监理单位本着“精心组织、严格监理、热情服务、规范操作”的原则，将水土

保持工程监理纳入工程建设监理的范畴，切实履行“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

职责，使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达到相关规范、设计及合同要求，具体工作如下：

（1）监理单位负责审查水土保持工程承包商现场项目部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有关

质量文件，依据工程承建合同文件、设计文件、技术规范与质量检验标准，对施工

前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对施工工序与设备及人力资源投入情况进行监督，对水土保

持的相关基础工程、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签证，

对关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理。

（2）按施工合同规定，严格审定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构

件的质量，审查施工方法、施工技术措施；对违反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干预并拒绝

进场投入使用。

（3）督促施工单位按设计图纸施工，严格控制质量影响因素，一旦发现既成质

量事故，必要时指令施工单位停止施工，督促事故处理方案的实施，对事故处理后

的质量进行验收签证。

（4）建立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开工申请制度和完工验收制度，并配合建设单位组

织隐蔽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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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工序管理和质量动态控制，关键部位监理人员必须在现场旁站，检查

每道工序，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每道工序完工后，必须通过监理签证，如上道工序

施工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时，不准进入下道工序的施工。

4.1.5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单位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要求体系完整、正常

运转，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完整，质量部门的人员配备能满足工程现场质量管理工作

的需要。认真执行设计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遵守建设单位发布的各项质量管理制

度和监理单位制订、发布的有关规定，接受建设单位、施工监理的质量监督和检查。

做好监检中的配合工作和监检后的整改、信息反馈工作。

4.1.6监督管理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建立并不断健全水土保持工作制度，主动与各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不定期向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确保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求。

由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为初步设计阶段的成果，随着工程后续设计深度的深

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与水土保持工程相关内容发生变化与调整，主要调整的内

容为雨水管网增加等。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现场监督检查，对建设单位后续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提

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对于后续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4.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4.2.1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结合工程实际施工特点，将项目分为主体工程防治区、

施工场地防治区和临时堆土场防治区等 3个防治分区。

4.2.2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一、工程措施质量评价

根据查阅施工、监理等资料进行验收。建设单位水保验收小组认为工程能按水

土保持方案所涉及的防护措施进行落实，质量为合格。

二、植物措施质量评价

本项目实际绿化面积为 0.90hm2，能够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设定的要求 22%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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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亦满足二级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要求。基本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效果，质量为

合格。

三、临时防护措施质量评价

根据查阅施工、监理等资料进行验收。建设单位水保验收小组认为工程能按水

土保持方案所涉及的临时防护措施进行落实，质量为合格。

4.3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没有设置弃渣场。

实际施工中，亦未设施弃渣场。

4.4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各防治分区质量评价结果，查阅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本工程水土保持

措施 6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108个单元工程基本能按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落实，108个单元质量均为合格工程。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数量与质量验收汇总见表 4.4-1。
表 4.4-1 水土保持措施数量与质量验收汇总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措施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个数 评价

一 —— —— 工程措施
—
— —— —— ——

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整治 hm2 0.96 5 合格

2 防洪排导工程 截排水设施 雨水管网 m 1923 20 合格

二 —— —— 植物措施
—
— —— —— 合格

1 植被建设工程 植被恢复 景观绿化工程 hm2 0.96 6 合格

三 —— —— 临时工程措施
—
— —— —— ——

1

临时排水工程 截排水设施

基坑截水沟 m 864 17 合格

2 基坑排水沟 m 840 16 合格

3 集水井 座 10 10 合格

4 泥浆沉淀池 座 5 5 合格

5 临时排水沟（砖砌、土质） m 842 10 合格

6 临时沉沙池（砖砌、土质） 座 7 7 合格

7 洗车池 座 2 2 合格

8 临时拦挡工程 临时拦挡 袋装土挡墙 m 210 5 合格

9 临时覆盖工程 临时覆盖 密目网覆盖 m2 2700 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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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运行情况

经本工程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建成后，运行情况良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安全

稳定，暴雨后水土保持设施完好，未见损坏，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基本上

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至今，防护措施有效的控

制了工程区的水土流失，防止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恢复和改善了工程区的生态环

境。

经现场调查，项目区植被恢复后，植物生长状况良好，景观效益和生态效益显

著；施工场地区和临时堆土场区已按照主体规划进行了建设，本项目的建设不会产

生新的水土流失。

经过查阅有关自检成果和交工资料，该工程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的质量

均合格，建筑物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各项水保设施自修建运行到现在，均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该工程所

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得当，草、树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草、灌、林成

活率较高，覆盖率高。自然恢复期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显著作用，植

物措施良好。

各项水保设施随着年限增长将持续发挥更大的效益。就现有设施而言，方案预

测的水土流失危害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设是符合实际和合理

的，方案实施情况总体良好，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的要求。

5.2水土保持效果

5.2.1水土流失治理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

分比。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扰动土地面积 3.60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3.48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7%，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5%的要求。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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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百分比。

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总面积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去各区建设物占地面积和硬

化固化面积，即本工程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0.98hm2，实际完成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为 0.96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8%，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87%的要求。

（3）拦渣率

项目建设期产生外运综合利用方 5.60万 m³，根据对外运土石方数量的统计，实

际拦挡的余方总量为 5.55万 m3，实际挖填产生的余方总量为 5.60万 m3，拦渣率达

到 99%，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5%的要求。

（4）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属南方丘陵红壤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水保验收小组

现场评估，治理后项目区平均土壤流失强度属微度，流失量在 420t/(km2•a)，土壤流

失控制比为 1.19，达到本工程防治目标 1.0的要求。

5.2.2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

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可以

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可恢复面积 0.98hm2，已恢复林草类植被面积 0.96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8%，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97%的要求，亦满足二级防治

标准的要求。

（2）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林草类

植被面积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区内所有人工和天然森林、灌木林和草地的面积。

经查阅资料，工程实际已实施林草植被面积为 0.98hm2（9586m2），林草覆盖率

为 26.7%（计算：9586/35969）。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22%的要求，亦满足二级

防治标准的要求。

5.2.3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验收工作的规定和要求，建设单位水保验收小组在调查过程中，向沙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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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周边群众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 14人中，

除部分人对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情况不了解外，有 100%的人

认为沙县长兴路东侧 D-2 地块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水土保持设施，有

100%的人认为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将会更好的解决当地环境问题。

绝大多数被访问者认为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

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没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总体看，被访问者对

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的评价较高。

表 5.2-1 水土保持公众调查情况汇总表

调查人数（人）
总人数 男 女

14 5 9

年龄段分部情况（人）
21岁~35岁 36岁~60岁 60岁以上

1 6 7

文化程度分布情况（人）
初中 中职或高中 大学专科或本科以上

5 4 5

调查项目评价 有 % 无 % 说不清 %

1、日常生产生活是否受到泥沙影响 2 14 10 71 2 14

2、是否向工程建设人员反映泥沙情

况？
1 7 9 64 4 29

3、工程建设人员是否经常深入群众了

解泥沙危害，并听取大家意见？
11 79 2 14 2 14

4、工程建设过程中，是否修建各种工

程进行泥沙拦挡？
14 100 0 0 0 0

5、是否认同建设单位对林草植被建设

做得很好？
13 93 1 7 0 0

6、建设单位对其临时使用的土地有没

有进行有效的恢复？
6 43 4 29 4 29

7、是否认同本工程开工建设带动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
14 100 0 0 0 0

对本工程开工建设引起水土流失的其

他看法：
无



6 水土保持管理 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

28 福建清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 水土保持管理

6.1组织领导

为了更好地落实项目施工期间各项管理工作，本工程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

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也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后期将

交给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和完善情况，对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进行督促，并向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水土保持工作的

进展情况。

6.2规章制度

6.2.1组织学习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在工程施工进场时，建设单位组织工程项目部、施工对及相关人员参加水土保

持学习班，重点学习了《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等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极大提高了全体参建人员

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意识，都表示在施工中按质按量落实各单元工程的水土保持

设施，把施工中的水土流失程度降到最低限度，保护好周边生态环境。

6.2.2制定水土保持规章制度

为确保工程在施工中把水土流失降到最低，项目部在施工准备期就制定了本项

目《水土保持制度》，并将《制度》印发到项目部、各施工组和相关人员。

制度明确规定：

①严禁越界扰动地表和毁坏周边植被，严禁乱弃、乱倒土石方和建筑、生活垃

圾。

②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水土保持设计图纸施工，按合同

的质量条款实施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③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所需材料，由施工单位自行采购、运输、保管，沙、石

料必须在合法料场购买，杜绝不合格材料的使用。

④施工单位应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组织，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

⑤在施工中，若发现水土保持工程有缺陷，施工队应及时补救，返工或者修复

缺陷，直至合格投入使用。若发生水土流失事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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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损失由造成者负责赔偿，并按法律追究责任。

6.3建设管理

6.3.1工程招标情况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

标均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行了“项目法人对国家负责，监理单位控制，

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有关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投标承担水土

保持工程的施工，施工单位都是具有施工资质，具有一定技术与人才，自身的质量

保证体系较完善。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当建设监理经验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

理业务的专业机构。

6.3.2合同及执行情况

工程措施施工合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是雨水管网、土地整治等，与主体

工程同步进行，由主体施工单位承建。工期：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

植物措施施工合同：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项目区内的景观绿化工程，工期：

2021年 3月~2021年 5月。

水保工程建设监理合同：全权委托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水保方案批

复的水保工程及主体工程进行监理。

6.4水土保持监测

2018年 11月，建设单位成立了监测项目部，监测项目部在对该工程进行现场踏

勘的基础上，结合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工程有关技术资料，依照国家有关

技术规范、技术标准与工作流程，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1年 4月

委托福州泽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5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已经委托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监理工

作，目前已经完成监理验收。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同步开

展。

6.6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项目进行定期监督和检查，并指导

建设单位进行相关水保设施的建设，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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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意见，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完善。

6.7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2018年 12月，建设单位沙县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福州闽涵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 2019年 2月 27日取得沙县水利局关

于《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沙

水〔2019〕41号）。

根据该批复文件，本工程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3.5969万元，本项目水土保持

补偿费实际于 2019年 2月缴纳，实际缴纳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补偿费金额一致。

6.8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建设单位按照运行管理规定，加强对防治责任范围内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

维护，由专人负责不定期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实施植株洒水、施肥、除草等管护工

作，质保期满后即由建设单位负责绿化植物的管护措施，以更好发挥植物绿化美化

和水土保持效果。

建设单位水保验收小组认为，后续管理工作责任到位，养护基本到位，水土保

持设施可以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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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结论

建设单位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治理，工程建设区

总面积 3.60hm2，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3.60hm2。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和工程实际

情况，项目建设区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工程有：土地整治、雨水管、景观绿化、基

坑排水沟、集水井、砖砌排水沟、沉砂池、编织袋土挡墙、彩条布覆盖等。实施措

施后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9，

拦渣率为 9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8%，林草覆盖率为 26.7%。目前，已经实施的

各项防治措施运行效果良好。经过治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经自查初验，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在建设期间基本得到落实。建完的各项水土保

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已逐渐开始显现，满足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要求。

7.2下阶段工作安排

（1）加强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和管理，方便今后查阅和使用；

尤其做好重要资料的备份，避免资料的遗失。

（2）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如果水保设施损坏，应及时整修损坏工

程，确保水土保持设施功能完善。

（3）加强各处绿化措施的管护。

（4）加强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接受并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进一步健全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制度，使水土保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和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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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附件

附件 01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委托书

附件 02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

附件 0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附件 04沙县长兴路东侧 D-2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附件 05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8.2附图

附图 01总平面图

附图 0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建设期）

附图 0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图 04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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